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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製程水循環再生及利用專題 

高科技產業用水回收率環評監督實績 

范楓旻*、温修慧** 

摘     要 
為有效查核開發單位落實廢水或用水回收率環評承諾執行情形，在缺乏專業法規規定

下，除整理國內相關法規零星規定外，以破除舊有的框架之積極態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於 2015 年特別研訂「環評開發案廢水及用水回收率查核專案計畫」(以下

簡稱本計畫)，自行研訂合宜之查核點、引用參數、計算公式及查核方式，並訂定查核手

冊、進行專業訓練及監督人員勤前教育等嚴謹之查核前置作業。前揭計畫係以用水量超過

1,000 CMD 高科技產業之製程及全廠用水回收率為查核重點，首先擇定 3 座科學工業園區

共 9 件環評開發案(竹科 4 件、中科 3 件及南科 2 件)，並查核該園區內 65 家廠商，經核

算結果得知，皆符合各案環評承諾之規定。 

經核算 65 家廠商之用水量換算環評承諾最低標準之回收水量應為 3 億 9,595 萬 4,285

噸/年，而統計 65 家廠商之總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可達 117 萬 7,480 噸/天，即 4 億 2,978 萬

187 噸/年，反映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執行本項環境友善措施之執行成效甚高於環評承諾最低

標準，顯示科學工業園區為達環評承諾之規定而持續推行之用水回收制度成效甚彰，不僅

符合法規規定，亦可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關鍵字】用水回收率、環評監督、高科技產業、法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     薦任技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    科長   

 



80 高科技產業用水回收率環評監督實績 

一、前言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達 2,510 公釐，高於世界平均值，惟降雨分布不均，多集中於 5 月

至 10 月，因此可資利用之降雨量不多，加上地形之起伏變化極鉅，集水區地勢陡峭不易

涵蓄水份，而河川源短流急，雨量豐沛時河川流量暴增，在短時間內即奔流入海，水資源

不易蓄存利用，且近年來臺灣地區經濟蓬勃發展，工商業發展迅速，工業用水逐年成長，

其所排廢水甚而造成水質污染問題，影響水資源的有效利用；再者，國內水價水準偏低，

亦導致企業在投資時，因為低水價而不一定選擇用水最省的生產技術及投資用水回收設備，

因而造成重複耗水的循環，尤其 2015 年初有驚無險度過 1978 年來最大乾旱，如何開發再

生水以增加抗旱能力遂成為各界關注焦點。因此，在先天自然環境條件上已然不足，加以

在人為影響下，水資源之調配運用更是雪上加霜。臺灣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全球第

18 缺水國家的事實，已是全民必須正視之問題，亦需大家共同努力。 

我國在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階段，考量個案特性不同，經常要求一定比率之用水回收率，

以推動污水源頭減量兼收節水效益，即要求其用心執行水回收，期以水資源做更有效益的

分配運用。為突破我國水資源匱乏且缺乏有效強制之法規，不僅要求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

困境，並督促開發單位落實環評承諾，本署亦積極尋找適合之執法工具，並精進查核作為

及創建查核制度，冀為我國珍貴水資源之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二、我國用水回收法令探討 

2.1 我國現行水回收及再生利用法規概述 

根據莊順興等（2009）彙整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得見相關法規分見於經濟

部、環保署、農委會、內政部及國科會等部會；相關之法令條文中屬法律位階者，包括：

水利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環境影響評估法、飲用水管理條例、

下水道法、建築法、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及科技工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等 9 部法

律。 

水利署為促進水資源永續利用，推動再生水之開發、供給、使用及管理事項，特制定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經過多年努力，立法院於 2015 年 12 月 14 日三讀通過，規定用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6 期(July 2016) 81 

水計畫之開發單位於水源供應短缺地區進行開發及變更時，應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避免

工業開發與民生及農業爭水；未來新廠設置也將以「增廠不新增自來水使用」為前提，強

制工業大戶自行使用回收水，減少工業耗水；總統亦於同年 12 月 30 日公布施行，成為第

10 部對於水回收及再生予以規範的法律。 

2.2 我國現行法規水回收率之規定 

另根據莊順興等（2009）整理之我國現行法規對水回收率之規定（如表 1），現行法

規於用水管制端有部分零星分散之規定，強調用水回收率之要求。如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

要點所提之產業回收率承諾建議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7 章綠建築基準所

提之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率應大於 30%、園區事業投資計畫管理辦法所訂製程用水回

收率達 85%以上、園區全區用水回收率達 75%以上、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審議規範

規定之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率應至少達 70%等。儘管隨著水處理技術日益精進、價格

降低，以再生水作為替代水源，技術層面已較為成熟。然綜觀上述各水資源回收及再生利

用之法規，僅有部分零星分散之規定，雖強調用水回收率之要求，卻無具體查核執行成效

之方式，實無法有效達到管制目的。 

2.3 執行環評監督法規依據 

為突破我國水資源匱乏且缺乏有效強制之法規，規定要求水回收及再生利用之困境，

本署積極且努力作為，尋找適合之執法工具，並精進查核作為及創建查核制度，冀為我國

珍貴水資源之永續發展盡一份心力。 

按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 條明定「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藉以達

成環境保護之目的。」我國於環評審查階段，考量個案特性不同，要求一定比率之用水回

收標準，以推動污水源頭減量兼收節水效益，即要求其用心執行水回收，以進一步將珍貴

水資源留於水庫供民生及農業等其他用水使用，或涵養河川生態，使水資源更有效益的分

配運用。針對環評承諾，本署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8 條「開發行為進行中及完成後使用

時，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追蹤，並由主管機關監督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及審查結論

之執行情形。」規定監督其用水回收執行情形，為我國珍貴水資源把關，務求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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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我國水回收及再生利用相關法規之回收率規定(莊順興等,2009) 
主管機關 法規名稱 條文 主要內容之重點 

經濟部 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2005.10.06) 
附件六 產業回收率承諾建議值(70~90%) 

內政部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17章綠建築基

準)(2009.09.08) 
316 條 

建築物應就設置雨水貯留利用系統或生活

雜排水回收再利用系統，擇一設置。設置

雨水貯留利用系統者，其雨水貯留利用率

應大於百分之四；設置生活雜排水回收利

用系統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利用率應

大於百分之三十。 

國科會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用水 
計畫書撰寫綱要 三(二) 

用水量推估計算式： 
全廠回收率之計算(全廠回收率需≧75
％) 
製程用水回收率之計算(製程用水回收率

需≧85％) 

科學園區用水計畫書撰寫

綱要 
三(二) 

用水量推估計算式： 
全廠回收率之計算(管理局要求全廠回收

率≧70％) 
製程用水回收率之計算(管理局要求製程

用水回收率≧85％) 
冷卻水塔濃縮倍數需提升至 6 倍以上或

其排放水需回收再利用 70％以上，兩者

擇一而行。 

環保署 工業區開發環境影響評估

審議規範(2000.04.19) 二十六 
工業區全區用水總回收率(含廠內用水回

收，中水道系統回收及污水處理廠廢水回

收等)應至少達百分之七十。 

 

三、高科技產業用水回收率查核 

由於目前針對回收率之查核及計算方式並無一致性且明確之方法可供依循，需自行研

發查核作為，然因查核作業專業性及複雜性高，故創新過程中遭遇極大困難，以下簡述如

何突破困境過程及如何執行查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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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制定查核方式 

1.辦理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2.撰寫查核參考手冊 

3.召開查核參考手冊研商會議 

4.召開查核行動勤前說明會議 

3.2 查核行動規劃 

1. 查核對象 

本署於推動查核行動時，因無前例可循，因此參酌查核參考手冊研商會議專家

學者之建議，以執行水回收較有制度之開發單位做為優先之查核對象，再以查核經

驗修正查核參考手冊，透過不斷地滾動式檢討，據以建立完整之查核制度模式。爰

此，第一波查核行動先以用水回收制度推行已久之各科學工業園區(包括竹科、中

科及南科)，亦即高科技產業為優先查核目標，共篩選出 65 家用水量每日大於 1,000

噸之廠商，進行廠內深入查核，主要以製程及全廠用水回收率為查核重點，查核內

容包括現場基本資料查核、現場設施操作查核、數據資料蒐集、記錄水表讀值及與

開發單位溝通討論等程序。 

2. 環評承諾 

查核行動涵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共 9 件環評開發案(竹科 4 件、中科 3 件、南

科 2 件)，各開發案之環評承諾整理如表 2。 

3. 查核重點 

本次查核行動以製程及全廠用水回收率為查核重點，茲將其計算公式、計算原

則、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與所使用之表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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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算公式(相關參數請參照圖 1 及表 3) 

a. 製程回收率之計算主軸為製程系統及純水系統，由該 2 系統產出之回收再利

用水量均須納入計算，以得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再將之除以製程用水

總用水量，即可得出製程回收率。 

 

 

b. 全廠回收率之計算主軸除納入製程系統及純水系統之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

量計算，尚須將冷凝水、雨水及冷卻水系統、鍋爐用水系統、Scrubber(洗滌

塔)系統等重複利用水量，及總二次利用廢水回收水量納入計算，以得全廠總

重複利用水量，再將之除以全廠總用水量(全廠自來水補注量加上上述總重複

利用水量)，即可得出全廠回收率。 

 

 

 
 

(2) 計算原則 

計算參數採用實際水表查核資料，部分參數未設水表者，則請受查核廠商

提供之經驗值數據(基本上採誠信原則)，並判斷分析其是否合理，以代入計算。 

表 2 本計畫查核科學工業園區環評開發案環評承諾彙整表 

園區 開發案件名稱 環評承諾 

新竹科

學工業

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

響調查分析及因應對策報

告書 

88 年以後興建之 IC 廠或需辦理環評者，製程用水

回收率需大於 85%；83～88 年興建者，製程用水

回收率需大於 70%；83 年以前興建之廠房製程用

水回收率需大於 50%。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三、五路

沿線土地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 
規範新進駐之 IC 廠製程用水回收率需達 85%。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擴建

用地竹南基地變更計畫暨其

除生技工廠外，以純水為製程用水之廠商，其製

程用水回收率需達 85%，全廠回收率需達 60%，

製程回收率=［（c1+c2+c3+c4+c7）÷（P+c7）］×100% 

     各符號含意說明於圖 1 及表 3 中。 

全廠回收率=［(A1+A2)+(c1+c2+c3+c4+c5+c6+c7+R)］÷ 

［(W+A1+A2)+(c1+c2+c3+c4+c5+c6+c7+R)-V1-V2］×100% 

     各符號含意說明於圖 1 及表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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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 開發案件名稱 環評承諾 
擴建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有實質執行回收困難且經本局審查核准之廠商除

外。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

地(替代方案)開發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 

本案奉核實施後 3 年內，「友達光電」、半導體

製造業及光電業新設廠製程回收率需達 80%以

上，全廠回收率需達 70%以上；本案奉核實施 3
年後，「友達光電」、半導體製造業及光電業新

設廠製程回收率需達 85%以上，全廠回收率需達

75%以上。 
通訊、精密機械，生物科技、電腦周邊等產業新

設廠製程用水量達 100 CMD 以上者，其終期製程

回收率應達 40%以上，除「友達光電」外，其他

光電及半導體產業之既有廠商單一廠商製程用水

量達 100CMD 以上者，其製程回收率應達 60%以

上。 

中部 
科學 
工業 
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

區第二期發展區擴建計畫

(含第一期發展區變更)環境

影響說明書 

各產業回收用水率分別為：光電 80%、半導體

85%、生物科技/通訊/研發產業 70%，全區之用水

回收率約 77 %。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

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

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 

區內高科技業製程用水回收率應達 85%以上，全

區用水回收率達 75%以上。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

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

場部分)開發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 

全區用水回收率應達 85%以上。 

南部 
科學 
工業 
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台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 

區內用水回收率應達 75%，園區設廠半導體產業

及光電產業之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需大於

85%，全廠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需大於 75%。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高雄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 

園區用水總回收率應達 75%，園區設廠半導體產

業及光電產業之製程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需大於

85%，全廠用水回收再利用比例需大於 75%。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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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用水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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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用水平衡圖代號說明 
用水途徑 代號 說明 用水途徑 代號 說明 

水源 
A1 冷凝水回收 

製程與次級用

水回收再利用

水量 

c1 

製程水處理回收利用 A2 雨水回收 c2 
W 自來水 c3 

用水途徑 

w1 製程用自來水量 c4 

w2 C/T 用自來水量 c5 
Scrubber 製程水 
循環回收利用 

w3 次级用自來水量 c6 
C/T 製程水循環回收

利用 

P 製程機台用水 c7 
製程機台用水循環 

再利用 

排放水 
途徑 

D 總排放廢水 

廢水回收 
再利用水量 

R 總二次利用廢水回收 
d1 次級用水廢水 r1 廢水回收 
d2 處理排放廢水 r2 L/S 排放廢水回收 
d3 純水再生廢水 r3 C/T 排放廢水回收 

d4 
製程水循環回收

利用系統再生廢

水 
r4 排放廢水回收 

d5 L/S,C/T 排放廢水 — — 

— — — 
次級用水損耗

與補給水量 

V1 C/T 蒸發水量 
V2 L/S+C/S 蒸發水量 

f1 
Local/Central 

Scrubber 補給用水 
f2 冷卻水塔補給用水 

f3 
公共補給用水 

(澆灌...) 

(3) 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 

a. 全廠進出水量質量平衡分析 

(a)合理：用水量≒消耗水量+排放水量 

(b)不合理：當用水量與消耗水量加上排放水量差異甚大時，即係有可能為製

程或回收設備運作異常、管線洩漏或水表設備異常，導致計量有誤，甚或

有埋設暗管排放廢水等違法情事，均須進一步確認查證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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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導電度及純水系統造水率相關性分析 

(a)合理：先於查核起日量測進出純水系統導電度，即可算出造水率 1，另以

查核期間查核進出純水系統之實際水表讀數換算之水量，可算出造水率 2，

再兩相比對二者數據之合理性，理論上二者數據應相去不遠（造水率 1≒

造水率 2）。 

 

 

 

(b)不合理：當上述二造水率差異甚大時，係有可能為純水系統運作異常，抑

或水表設備異常，導致計量有誤；另有可能係廠商所提供用水平衡圖之流

程及水量等資訊有誤，均須進一步確認查證可能原因；另所量測之出純水

系統回收再利用水之導電度，如係為量測進入冷卻水塔回收使用之再利用

水，可檢視其是否合理，因過高之導電度易產生結垢及腐蝕等問題，故一

般而言如大於 2,000μS/cm，即為不合理之數值，亦須進一步確認查證可

能原因。 

c. 產能利用率分析 

(a)產能利用率＝(實際產能÷設計產能)×100% 

(b)因產量(能)變化將影響用水量，故應盡量避免於開停機、故障及保養維修

期間，或廠內有其他工程正在施作之情形下執行查核作業，以避免因產量

(能)過低，因而大幅影響用水量之變化，致影響回收率之代表性。 

d. 設計表單 

所使用之表單包括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數據資料表、水表查核表、全廠

回收率核算表及製程回收率核算表等。 

造水率 1＝(出純水系統回收再利用水之導電度-進純水系統水之導電

度÷出純水系統回收再利用水之導電度)×100% 

造水率 2＝出純水系統進製程系統水量÷進純水系統水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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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核結果 

3.3.1環評承諾查核結果 

本次查核行動主要以製程及全廠用水回收率為查核重點，涵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共 9

件環評開發案(竹科 4 件、中科 3 件、南科 2 件)，各開發案惟因個案特性不同，而有不同

之環評承諾要求，故僅依各開發案之環評承諾彙整查核結果如表 4。而據查核結果得知，

所查 3 座科學工業園區 65 家廠商皆符合各案環評承諾之規定。 

表 4 各開發案環評承諾查核結果 

查核對象 

廠

商

數

量 

環評承諾 查核結果 

製程用水回收率 
全廠 

回收率 

製程用水

回收率 

全廠 

回收率 

新竹

科學

工業

園區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環境影

響調查分析及因應對策報

告書 

21 

88 年以後興建：85% 

－ 

88% 

－ 83～88 年興建：70% 84% 

83 年以前興建：50% 79%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園區

三、五路沿線土地開發計畫 
2 85% － 90% －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四期擴

建用地竹南基地變更計畫

暨其擴建計畫 

6 85% 60% 87% 83%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龍潭基

地(替代方案)開發計畫 
1 85% 75% 87% 85% 

中部

科學

工業

園區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台中園

區第二期發展區擴建計畫

(含第一期發展區變更) 

6 
半導體業：85% 

－ 
90% 

－ 
光電業：80% 9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

發展區(后里基地-后里農場

部分)開發計畫 

4 
半導體業：85% 

－ 
91% 

－ 
光電業：85% 94%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第三期

發展區(后里基地－七星農

場部分)開發計畫 

1 全區回收率：85% 86% 

南部

科學

工業

園區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台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 

21 

半導體業：85% 
半導體

業：75% 
87% 80% 

光電業：85% 
光電

業：75% 
94% 9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高雄園區開發計畫 
3 85% 75%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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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用水回收結果對於珍惜水資源貢獻成果分析 

統計 65 家廠商之總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可達 117 萬 7,480 噸/天，即 4 億 2,978 萬 187

噸/年，另以 65 家廠商之用水量換算環評承諾最低標準之回收水量應為 3 億 9,595 萬 4,285

噸/年，如圖 2 所示，可看出本次查核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執行本項環境友善措施之執行

成效已然高於環評承諾最低標準，反映科學工業園區為達環評承諾之規定，持續推行之用

水回收制度，已有相當顯著之成效，不僅符合法令規定，亦可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的

影響。 

另進一步研析用水回收環評承諾對於珍惜水資源之貢獻，爰將上述統計水量，換算成

可供 5 種用水標的使用之量化數據，意即以量化方式呈現因環評承諾要求所節省之水量，

到底可做為多少其他用途。各用水標的使用換算結果分別可製作7,100億瓶600毫升可樂、

供 17 萬 1,912 座 2,500 噸之國際標準游泳池使用、灌溉 4 萬 2,978 公頃稻田、供全臺灣人

口 73 天的用水量及相當於 1.7 座翡翠水庫蓄水量，如圖 3 所示，上述量化結果在在顯示

用水回收環評承諾對於珍惜水資源之重要性，亦顯示出環評制度對於環境保護之價值，另

對於遵守環評承諾規定之開發單位，應予以肯定並表揚其努力成果，以正面鼓勵其持續自

主守法。 

 
圖 2 本次查核 65 家廠商之總製程重複利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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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用水回收結果對於珍惜水資源貢獻成果分析圖 
 

3.4 分析與檢討 

3.4.1查核成果分析 

1. 回收率計算參數分析 

(1) 各重複利用水參數分析 

為了解本次查核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共 65 家廠商之執行用水回收特性，茲

彙整計算回收率所需各項重複利用水參數水量數據，並分析其各占製程用水總重

複利用水量及全廠重複利用水量之比率，如表 5、表 6 所示，可看出 c3(回收系

統→純水系統)及 c7(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所占比率最高，幾乎為總重複利用

水量之 70~80%，顯示高科技廠普遍將上述 2股回收水做為其主力執行回收重點，

相對而言，A1(冷凝水)、A2(雨水)、R(總二次利用廢水)所占比率極為微小；另據

現場查核經驗，各廠似較不著重於上述水量回收，然應仍有其改善空間加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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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占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c1 c2 c3 c4 c7 製程用水 
總重複利用 

水量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水量 
(CMD) 

101,027 46,549 392,583 109,771 527,550 1,177,480 

比率(%) 8.6 4.0 33.3 9.3 44.8 100 
 

表 6 各全廠重複利用水量占全廠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A1 A2 c1 c2 c3 

全廠用水總

重複利用水

量 

冷凝水 雨水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水量

(CMD) 
18,961 3,172 101,027 46,549 392,583 

比率(%) 1.5 0.2 7.8 3.6 30.2 

參數 
c4 c5 c6 c7 R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scrubber 水循

環回收 
冷卻水塔水循

環回收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總二次利用廢

水 
水量

(CMD) 
109,771 93,054 5,235 527,550 239 1,298,141 

比率(%) 8.5 7.2 0.4 40.6 0.0 100 
 

(2) 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水參數分析 

針對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水參數c7之計算方式，因各方至今仍無共識，

故各高科技廠之計算方式各有不同，據本次查核結果得知，僅光電產業因製程

需求，故在製程機台之清洗玻璃面板流程上研發出一套可再串級循環利用之方

式，此回收水量極大，為本次查核占比率最高之參數，因此影響回收率計算結

果甚鉅，如何計算尚有討論空間，故訂定具體計算標準確有其必要性，另外應

鼓勵業界購買省水型機台，俾取得回收之最大效益。 

(3) Scrubber（廢氣洗滌塔）及冷卻水塔循環水參數分析 

循環水參數包含 Scrubber 水循環回收參數 c5及冷卻水塔水循環回收參數 c6，

目前國內並無明確計算方式，及如何判斷可納入計算之標準。一般而言，循環

水排水之濃縮倍數有其限制，如冷卻水水質有其基本要求，以避免產生結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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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蝕及菌藻滋生等問題。而為提高其濃縮倍數，增加其可回收再利用水量，通

常會採用相關之冷卻用水回收再利用技術，如加酸、過濾、臭氧、磁化及靜電

場等處理方式，惟據本次查核結果，高科技廠甚少將其納入計算，因此所占比

率不高，然於其他傳統工業用水總量仍占極大比重，與其他回收水量相較則顯

微小，是以，如加計其回收水量即可大幅提升回收率，無法判斷廠商就其他回

收水量之努力程度及效益，因此如何確立具體計算標準及可納入計算之標準，

以及合理之回收率標準，仍需各界共同研商並達成共識。 

(4) 蒸發水參數分析 

蒸發水參數包含 V1(冷卻水塔蒸發水量)、V2(Scrubber 蒸發水量)，因上述 2

參數較無法以直接水表量測，故較難明確計算其水量，因而影響計算全廠回收率

之準確度，本計畫爰參考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之經驗公式以執行

查核(V1：1,000RT≒120~150 CMD；V2：1,000CMM 排氣量≒5m3)。無論係直接

以各廠冷卻水塔之冷凍噸及 Scrubber 排氣量代入計算所得之數據，或以廠商自行

提供之經驗數據(須以上述經驗公式間接驗證其合理性)，代入全廠進出水量質量

平衡分析，本次查核結果均顯示上述經驗公式係可做為計算或驗證 V1、V2二參

數之方式，惟該 2 參數易受季節變化因素影響，建議可進一步研議是否區分為適

合夏季或冬季天氣型態之經驗公式，俾符合實際情況。 

(5) 冷凝水及雨水參數分析 

少數廠商將 A1(冷凝水)、A2(雨水)回收至純水系統處理，惟科學工業園區所

使用之用水平衡圖版本係將此 2 股水回收至次級用水使用，建議考量依實際狀況

修改用水平衡圖。 

2. 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 

本計畫為檢視查核過程及廠商數據之合理性，研訂 3 種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方

式，茲將本次查核之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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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廠進出水量質量平衡分析 

本項分析係為檢視進入全廠之水量(包含原水取水量、冷凝水量、雨水量)，

是否可與出全廠之水量(包含民生及公共消耗用水量、冷卻水塔及 Scrubber 蒸發

水量、排放水量)達成平衡，以查核是否有製程或回收設備運作異常、管線洩漏，

抑或水表設備異常而導致計量有誤，甚或有埋設暗管排放廢水等違法情事發生，

並可檢視廠商所提供用水平衡圖之流程及水量數據等資訊是否合理。據本次查

核結果，各廠之進出水量差異皆在 5%以下，尚屬合理誤差範圍。 

(2) 導電度及純水系統造水率相關性分析 

本項分析係先於查核起日量測進出純水系統導電度，即可算出造水率 1，另

以查核期間查核進出純水系統之實際水表讀數換算之水量，可算出造水率 2，再

兩相比對二者數據之合理性，以檢視是否有純水系統運作異常，抑或水表設備

異常而導致計量有誤，或廠商所提供用水平衡圖之流程及水量等資訊有誤之情

事發生，理論上二者數據應相去不遠(造水率 1≒造水率 2)，另所量測之出純水

系統回收再利用水之導電度，如係為量測進入冷卻水塔回收使用之再利用水，

可檢視其是否合理，因過高之導電度易產生結垢及腐蝕等問題，故一般而言如

大於 2,000μS/cm，即為不合理之數值，須進一步確認查證可能原因。據本次查

核結果，本項分析須於受查廠之純水回收系統無使用離子交換樹脂法水處理流

程之前提下進行分析，因水中所含的陰、陽離子如已被交換樹脂置換將影響導

電度而無法計算造水率 1；反之，無使用離子交換樹脂法水處理流程之受查廠，

其導電度及純水系統造水率確有其相關性，所計算之造水率 1約等於造水率 2，

本次查核之高科技廠因其製程特性，須大幅降低導電度，因此大部分廠商設有

離子交換樹脂法水處理設備，故本次較少使用此分析方式，惟如查核對象屬傳

統工業之廠商，應屬可行之方式。 

(3) 產能利用率分析 

因產量(能)變化將影響用水量，故應儘量避免於開停機、故障及保養維修期

間，或廠內有其他工程正在施作之情形下執行查核作業，以避免因產量(能)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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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大幅影響用水量之變化，致影響回收率之代表性。本次查核雖無上述情形，

然少數廠商因景氣因素導致產能利用率較低，進而影響用水量，回收率因而降

低，故查核時應將產能利用率納入評估。 

3. 回收率之限制因子與標準訂定探討 

(1) 產業特性：本次查核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 65 家廠商，主要產業型態分為半導體

業(35 家)及光電業(30 家)2 種，其廠家數分別為 35 家及 30 家，茲個別統計其製

程回收率及全廠回收率查核結果數據資料，分別以各業別回收率及各重複利用

水參數分析如下： 

a. 回收率 

半導體業及光電業之製程回收率及全廠回收率統計資料如表 7、表 8 所示，

在水量的比較上，可看出光電業無論在製程或全廠之總重複利用水量及總用水

量上，皆高於半導體業，顯示光電業之產業特性較半導體業需使用更多之水

量。 

另在回收率的比較上，光電業之製程回收率 91.6%優於半導體業的 87.5%，

全廠回收率 89.6%亦優於半導體業的 80.3%，顯示在產業特性上，光電業在同

一回收率標準下相對有其優勢存在。 

b. 各重複利用水參數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光電業與半導體業在產業特性上之差異性及其限制因子，茲

分別彙整統計該 2 產業計算回收率所需各項重複利用水參數水量數據，並分析

其各占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及全廠重複利用水量之比率，如表 9~表 12 所

示，可看出最大之差異在於 c7(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回收水量，主因為光

電產業因製程需求，故在製程機台之清洗玻璃面板流程上研發出一套可再串級

循環利用之方式，此回收水量極大，半導體業因無此道流程，故在回收流程上

產生極大之差異性，因此在回收率之表現上略遜於光電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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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再進一步分析各項參數，半導體業之表現較為平均，光電業則因 c7(製

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回收水量占極大比率，僅 c3(回收系統→純水系統)有

較佳之回收表現，其他回收水量則因加計 c7之水量即可達回收標準，易遭廠

商在考量成本效益上而忽略，實質上應仍加強回收之改善空間。 

綜上，據本次查核結果，依半導體業各項重複利用水參數之回收表現，目

前所訂定之環評承諾回收率標準，應可落實環評法之精神及目的，然光電業因

c7回收水量極大，且影響回收率計算結果甚鉅，其如何計算仍有相當大之討論

空間，因此確立具體計算標準乃為首要之務，而後再進一步訂定合理之回收標

準，以確實符環評法之精神及目的。 

c. 決策管理階層重視程度 

據本次查核經驗，各廠之水回收比率及再利用狀況之執行成效，多取決於

決策管理階層之重視程度，影響其重視程度之原因包括：節省成本、因應缺水、

公司形象及法令規定等，除法令規定外，其餘因素均屬各廠願意自主投入更多

努力之誘因，惟為使本項環境友善措施能獲得最大效益，另須透過法令之強制

力加以規範，而透過本計畫之查核行動，已然感受各廠因本次查核而提升其重

視度，紛紛再次檢討其水回收執行情形，甚有部分廠商為加強提升回收率，已

規劃增加水處理回收設備，此亦為本次查核計畫目的之一，究其原因，各廠係

懼未達標準而遭告發處分，然政府仍應訂定更完善之水再生利用獎勵補助措施，

增加法令規範之誘因，使廠商願意自主投入更多努力，以避免僥倖心態而有所

懈怠。 

d. 經濟可行性及效益 

各行業對於廢水回收處理之效益評估，係先計算每噸用水成本與廢水處理

及排放成本，並考量回收水質之要求，以評估須投資之設備及費用及每年可節

省水資源之費用效益。本次查核之多數廠商認為其執行用水回收已達極限，多

數原因為「舊有廠區機台之管線分流不易」、「怕影響產品良率」、「廠內無多餘

空間增加回收設備」以及「回收設備成本費用高，不符經濟效益」等因素，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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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次查核 65 家廠商用水回收之執行情形，其結果皆符合各案環評承諾之

規定，且高於環評承諾最低標準水量甚多，顯示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對於本項環

境友善措施已有相當程度之執行成果，惟少數廠商仍有改善空間，而其他多數

廠商仍應持續努力，以維持現有成果。 

表 7 半導體業及光電業製程回收率比較 

產業別 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

水量(CMD) 
製程用水總用水量

(CMD) 
製程回收率(%) 

半導體業 302,207 345,214 87.5 
光電業 875,273 955,154 91.6 

 
表 8 半導體業及光電業全廠回收率比較 

產業別 全廠重複利用水量

(CMD) 
全廠總用水量(CMD) 全廠回收率(%) 

半導體業 407,234 507,419 80.3 
光電業 890,907 993,946 89.6 

 
表 9 半導體業各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占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c1 c2 c3 c4 c7 製程用水 
總重複利用 

水量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水量 
(CMD) 

58,260 29,203 130,239 84,505 0 302,207 

比率(%) 19.3 9.6 43.1 28.0 0.0 100 
 

表 10 半導體業各全廠重複利用水量占全廠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A1 A2 c1 c2 c3 

全廠用水總

重複利用水

量 

冷凝水 雨水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水量

(CMD) 
13,165 118 58,260 29,202 130,239 

比率(%) 3.2 0.0 14.3 7.2 32.0 

參數 
c4 c5 c6 c7 R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scrubber 水循

環回收 
冷卻水塔水循

環回收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總二次利用廢

水 
水量

(CMD) 
84,505 90,157 1,524 0 64 407,234 

比率(%) 20.8 22.1 0.4 0.0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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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光電業各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占製程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c1 c2 c3 c4 c7 製程用水 
總重複利用 

水量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水量 
(CMD) 

42,767 17,346 262,343 25,266 527,551 875,273 

比率(%) 4.9 2.0 30.0 2.9 60.2 100 
 

表 12 光電業各全廠重複利用水量占全廠用水總重複利用水量比率 

參數 

A1 A2 c1 c2 c3 

全廠用水總

重複利用水

量 

冷凝水 雨水 純水系統→ 
純水系統前端 

純水系統→ 
次級用水 

回收系統→ 
純水系統 

水量

(CMD) 
5,796 3,054 42,767 17,346 262,343 

比率(%) 0.7 0.3 4.8 1.9 29.5 

參數 
c4 c5 c6 c7 R 

回收系統→ 
次級用水 

scrubber 水循

環回收 
冷卻水塔水循

環回收 
製程機台用水

循環再利用 
總二次利用廢

水 
水量

(CMD) 
25,266 2,897 3,712 527,551 175 890,907 

比率(%) 2.8 0.3 0.4 59.3 0.0 100 

 

四、結論與建議 

4.1 結論 

1.本次查核行動主要以製程及全廠用水回收率為查核重點，涵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共

9 件環評開發案(竹科 4 件、中科 3 件、南科 2 件)，總計查核 65 家廠商，其結果皆

符合各案環評承諾之規定。 

2.統計 65 家廠商之總製程重複利用水量可達 117 萬 7,480 噸/天，即 4 億 2,978 萬 187

噸/年，另以 65 家廠商之用水量換算環評承諾最低標準之回收水量應為 3 億 9,595

萬 4,285 噸/年，顯示本次查核之 3 座科學工業園區執行本項環境友善措施之執行成

效高於環評承諾最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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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析用水回收環評承諾對於珍惜水資源之貢獻，本次查核結果總製程重複利用水量

分別可製作 7,100 億瓶 600 毫升可樂、供 17 萬 1,912 座 2500 噸之國際標準游泳池

使用、灌溉 4 萬 2,978 公頃稻田、供全臺灣人口 73 天的用水量及相當於 1.7 座翡翠

水庫蓄水量。 

4.2 建議 

1.本計畫彙整計算回收率所需各項重複利用水之參數水量數據，並分析其各占製程用

水總重複利用水量及全廠重複利用水量之比率，可看出 c3(回收系統→純水系統)及

c7(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所占比率最高，幾占總重複利用水量之 70~80%，顯示

高科技廠普遍將上述 2 股回收水做為其主力執行回收重點，相對而言，A1(冷凝水)、

A2(雨水)、R(總二次利用廢水)所占比率極為微小；另據現場查核經驗，各廠似較不

著重於上述水量回收，然應有加強回收之改善空間。 

2.針對製程機台用水循環再利用水參數 c7之計算方式，因各方至今仍無共識，故各高

科技廠之計算方式各異，據本次查核結果，僅光電產業因製程需求，故在製程機台

之清洗玻璃面板流程上研發出一套可再串級循環利用之方式，此回收水量極大，為

本次查核占比率最高之參數，因此影響回收率計算結果甚鉅，如何計算尚有討論空

間，其他回收水量則因加計 c7之水量即可達回收標準，易遭廠商在考量成本效益上

而忽略，故訂定其具體計算標準確有其必要性，另外應鼓勵業界購買省水型機台，

已達此回收方式之最大效益。 

3.循環水參數包含 scrubber 水循環回收參數 c5及冷卻水塔水循環回收參數 c6，目前國

內並無明確計算方式，及如何判斷可納入計算之標準，據本次查核結果，高科技廠

甚少將其納入計算，因此所占比率不高，惟在其他傳統工業用水總量仍占極大比重，

其他回收水量相較之下則顯微小，是以，如加計其回收水量即可大幅提升回收率，

無法判斷廠商就其他回收水量之努力程度及效益，因此如何確立具體計算標準及可

納入計算之標準，以及合理之回收率標準，仍需各界共同研商以達成共識。 

4.蒸發水參數包含 V1(冷卻水塔蒸發水量)、V2(Scrubber 蒸發水量)，因上述 2 參數較難

以水表直接量測，故難以明確計算其水量，因而影響計算全廠回收率之準確度，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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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爰參考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之經驗公式執行查核(V1：1,000 RT≒

120~150 CMD；V2：1,000 CMM 排氣量≒5 m3)，無論係直接以各廠冷卻水塔之冷凍

噸及 Scrubber 排氣量代入計算所得之數據，或以廠商自行提供之經驗數據(須以上述

經驗公式間接驗證其合理性)，代入全廠進出水量質量平衡分析，依本次查核結果顯

示，上述經驗公式係可做為計算或驗證 V1、V2二參數之方式，惟該二參數易受季節

變化因素影響，建議可進一步研議是否區分為適合夏季或冬季天氣型態之經驗公式，

以符合實際情況。 

5.少數廠商將 A1(冷凝水)、A2(雨水)回收至純水系統處理，惟科學工業園區所使用之用

水平衡圖版本係將此 2 股水回收至次級用水使用，建議考量依實際狀況修改用水平衡

圖。 

6.本次查核所使用之合理性及代表性分析方式包括：全廠進出水量之質量平衡分析、

導電度及純水系統造水率相關性分析及產能利用率分析，應屬可行之方式，建議查

核時可將其納入評估，做為輔助查核之判斷依據，惟導電度及純水系統造水率相關

性分析，僅限於廠商純水系統未使用離子交換樹脂法水處理設備之前提下使用。 

7.各廠因本次查核而再次檢討其水回收執行情形，甚有部分廠商為加強提升回收率，

已規劃增加水處理回收設備，此亦為本次查核計畫目的之一，究其原因，各廠係因

懼未達標準而遭告發處分，然除此方式，政府應訂定更完善之水再生利用獎勵補助

措施，以增加法令規範之誘因，使廠商願意自主投入更多努力，以避免因僥倖心態

而有所懈怠。 

8.查核水回收率主要重點在於找出各項重複利用水參數相關水表為何，及如何列出其

由各水表組成之計算式，然查核過程中常遭遇某些參數因缺少關鍵水表水量，而須

請廠商提供經驗值或計算值，或以旁支水表間接計算，因而使該參數之計算式變得

相當複雜，增加查核人員在查核上及判斷其合理性上之困難度，造成計算部分參數

水量之不確定性，因此如何要求受查廠商自主檢視全廠用水平衡流程，設置完整之

關鍵水表，以簡化參數之計算式，明確計算水回收率，係為未來努力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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